
1 

 

（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hrss.gov.cn/sofpro/gecs/myzj/ext_gecs_myzj_discuss.jsp?website=gdhrss&id=2286） 

 

附錄 

 

广东人社厅征集《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修订意见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修订已列入今年省人大立法工作计划，为进一步做好相关修订起

草工作，现将《关于修改<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欢迎社会各界于 7 月 30 日前，围绕征求意见稿，献计献策，提出完善我省工资支付条例的的

意见建议。提出意见的方式：1、在线提出意见；2、传真（请注明“立法意见”），传真号码：

020-83331309；3、邮寄，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 88 号劳动监察局（请在信封注明“立法

意见”）。  

 

附件：《关于修改<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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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修订 

征求意见稿 

 

一、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

体经济组织、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基金会（以下统称用人单位）

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理由：与《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用人单位概念一致。 

二、第八条修改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依法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约

定的工资不得低于所在地政府公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未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作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实际支付的工资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或者当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实际支付的工资视为与劳动者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理由：实际支付工

资高于劳动合同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也应以实际支付的工资视为双方约定的正常

工作时间工资，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其中按月

支付工资的约定时间不得迟于第二个月 10 号。” 理由：目前《条例》规定的工资支付周期相

对比较宽泛，赋予了用人单位较大的用工自主权，并没有硬性规定具体的支付日期，导致大部

分特别是实行计件工资的用人单位，一般都是在第二个月月底才发放上个月工资，劳动者普遍

要压 2 个月工资，一旦发生欠薪损失较大，处理难度也加大。因此，应缩短工资支付周期。 

四、第十八条修改为“日工资按照劳动者月工资额除以国家规定的月计薪日确定；小时工

资以日工资除以约定的日工作时间确定，但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只约定小时工资标准或者日工资标准的，劳动者的月工资标准应当按前

款规定进行反向计算；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按时、按日或者按件计薪的，应当按前款规定折算支

付劳动者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工资。”理由：公平、合理确定工资数额，更加符合实际，

减少争议。 

五、第二十六条后增加一条，“台风黄色、橙色、红色或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期间，

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

者停工的，应当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理由：与《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条规

定相衔接。 

六、第三十一条增加第二款，“省人民政府应积极探索建立欠薪保障基金，按照社会共济

原则筹集资金，向用人单位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额收取。欠薪保障基金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

制定。”理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发〔2015〕10 号）第（四）

点规定，“完善并落实工资支付规定，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工资保证金和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

探索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 

七、第三十二条修改为，“不具备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资格的承包人拖欠或者克

扣劳动者工资，发包的组织与承包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理由：与《劳动合同法》第九十

四条规定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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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四十条“七个工作日、六十日”分别修改为“五个工作日、四十五个工作日” 。

第二款删除“并告知举报投诉人”。 理由：与《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七、四十

五条等规定相衔接。新修订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不论何种类型的案件都一律区分举

报、投诉两种情形分别规定了相关的立案查处程序，能够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宜特

别规定工资支付类案件增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告知义务。 

九、第四十七条将“劳动保障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修改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或者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 理由：与《广东

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相衔接。  

十、第五十条前增加一条，规定对拖欠或者克扣工资的处罚责任。“第条 用人单位拖欠

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拖欠或者克扣工资人数十人以上的； 

（二）连续拖欠或者克扣工资二个月以上的； 

（三）一年内拖欠或者克扣工资数额累计十万元以上的； 

（四）一年内拖欠或者克扣工资累计三次以上的； 

（五）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社会影响的。 ”理由：欠薪违法行为没有明确规定直接的行

政处罚责任，缺乏威慑力，导致欠薪案件屡禁不止。规定数额较大的行政处罚责任，有利于减

少欠薪案件发生，避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受到侵害。 

十一、第五十四条第（四）项修改为，“拖欠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无法定理由逾期未支付

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者应得工资的行为；工资支付义务虽然未到期，但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

实际经营者或者主要负责人采取逃匿、转移财产等方式逃避即将到期的工资支付义务，或者以

明确的意思表示表明不履行即将到期的工资支付义务的，视为拖欠工资。” 理由：采取逃匿、

转移财产等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部分劳动报酬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双方约定的工资支付周

期，履行期限并未届满，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采取逃匿、转移财产等方式逃

避支付劳动报酬的，未到支付周期的劳动报酬可以直接认定为欠薪违法行为，存在法律漏洞，

导致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此束手无策。但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在用人单

位欠薪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已经逃匿的情形下，要坐等劳动报酬履行期限届满才下达责

令支付指令，于情于理都难以接受。而且从民事责任的角度，逃匿可以认定为是用人单位以自

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劳动报酬支付义务。参照《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

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

约责任。”应得立法规定此类行为视为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从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可以提前介入，快速处理，尽快启动行政司法联动机制，依法追究欠薪老板的刑事责任。 

十二、将“劳动保障部门”统一修改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理由：规范行政

部门的名称。 

 

 


